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辦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

110年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-「太陽光電設置技術士暑期訓練班」報名表 

 
※報名日期：110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序號：□□ 
一、受訪者背景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班     別 
太陽光電設置技術士暑期訓

練班 
性  別 □男 □女 

相   片 

 

浮   貼 

 

1 吋(2吋) 

姓 名   
英 文

姓 名 

□(授權由培訓單位翻譯) 

出生日期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歲  

身份字號  
 

 
兵 役 □已役  □免役   □未役   

最高學歷  
(學校名稱) 
 
 

科 系  
畢 業

狀 況  
□畢業  □肄業  □在學中 

通訊地址  
 

 
電 

 

話 

H: 

戶籍地址  
□同上 

 O: 

電子信箱  
 

 
手機： 

緊 急 聯 絡

人 

            關係: 獲 知

管 道 
□網路 □就服站 □介紹 □舊學員 □其他             

聯 絡 人 電

話 

 聯 絡 人

住 址 
□同通訊地址 

繳 交 文 件 

報名表(貼照片*1張)  身份証正反影本  畢業證書影本(或進修部/學生證)  

勞保明細表  專業能力證明 (無則免附) 

※甄選方式：報名資料書面審查 

說 明 

1. 招訓對象及資格： 

(1) 主要培訓對象以招收 15 歲至 29歲之本國籍失業青年，其訓練期間不得具

勞工保險(不含訓字保)、就業保險身分，或為營利事業登記負責人。 

(2) 高中職畢業。 

(3) 對太陽光電設置技術有興趣者。 

(4) 具有工作能力與就業意願之適合訓練失業者。 

2. 甄選錄訓： 

(1)甄選方式：報名資料書面審查(報名表、畢業證書影本、勞保明細表、專業

能力證明(無則免附)) 。 

(2)合格分數：60分（含以上），如甄試成績未達標準者或無就業意願，本單

位保留不予錄取之權利。 

(3)確定錄訓後，採以電話(簡訊)通知錄訓之學員錄取與報到相關事宜。 

3. 訓練費用：新台幣 45,360元整，符合補助資格者，由政府補助 100%。如 

參訓未滿總課程時數 1/3需賠償學校訓練費用總額 50%之違約金，即新台幣

22,680 元整；超過總課程時數 1/3 則無需賠償。 

4. 學習獎勵金：依訓練期程核給，每月 8千元，最高可補助 9萬 6 千元。 

5. 青年參加本職前訓練者，於結訓後 180日內，不得參加指定訓練課程。 

課程已上架台灣就業通，請至下
方連結處完成會員登錄報名 
產業新尖兵網站：
https://elite.taiwanjobs.gov.tw/ 
step1. 登錄就業通網站 
step2. 申請會員 
step3. 申請參加計畫 
step4. 搜尋【開訓日期 110/06/30

、結訓日期 110/08/12、訓練單位
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】 
step5. 完成報名動作,等候通知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※本人己詳閱並己了解左列相
關說明，同意報名本課程。 
 
※確認簽名：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經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日期) 

V3 



 



 
 

參訓契約書 
立契約書人： 

訓練單位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（全銜）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受訓學員：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訓練班別：110年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-太陽光電設置技術士暑期訓練班 

乙方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（乙方未滿二十歲且未結婚者須法定代理人(父母或監護人)同意） 

前開當事人基於確保訓練品質、訓練資源有效利用、保障受訓權益及維持訓練秩序等之

需要，經乙方報名參加甲方開辦之職業訓練，甲、乙雙方同意在訓練期間簽立契約如下： 

第一條  乙方於受訓期間應遵守甲方規定，完成訓練課程。 

        甲方於訓練期間應對乙方之學科、術科訓練課程之學習結果辦理評量。 

第二條  乙方於受訓期間，每節課均不得有遲到早退之情形，若遲到早退超過 15分鐘時應予

請假，請假按節以 1小時計。 

訓練期間因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，訓練地點之當地縣市政府公告該縣(市)、鄉、鎮

高中職以下停止上課者，甲方應擇期補課，補課期間視同正常上課，乙方因故未到

課者，應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。 

乙方未依規定辦理請假、或提出請假、離訓申請未獲甲方同意時，均以曠課論。 

第三條  乙方於參訓期間，經查獲有不符參訓資格、雇主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為其申報參

加勞工保險者或同時參加勞動力發展署暨各分署自辦、委託或補助辦理之其他職前

訓練或在職訓練課程，依下列原則處理： 

    一、如自始不符參訓資格，不得列入開訓名單，亦不得繼續參加該班次之訓練課程

。 

二、如確有工作事實，視為非失業者，依規定辦理離、退訓。 

三、如有受僱加保，卻無工作事實，應由乙方出具證明，且由甲方就乙方加保情形

，通報勞工保險局查處，並同意乙方依原適用對象別繼續參訓。 

四、如確有同時參加本署暨各分署自辦、委託或補助辦理之其他職前訓練或在職訓

練課程，乙方願無異議同意甲方為退訓之處理。 

第四條  乙方對於訓練相關設施，應盡善良使用及管理之義務，如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

發生訓練相關設施損害情事時，乙方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第五條  乙方為中央主管機關或其他法令規定之獎助對象時，甲方應協助乙方申請相關補助

或津貼。 

第六條  乙方未依約履行賠償責任時，乙方自願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八條接受強制執行

，甲方並得以本契約作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。 

第七條  乙方經甲方依據第一條評量其訓練課程成績合格者，甲方應發給結訓(業)證書，並

協助輔導就業。 

第八條  有關學員差勤管理、申訴管道、離、退訓作業及參訓學員聲明書等相關訓練規定，

由甲方訂定學員手冊規定辦理，並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，與本契約具同等之效力。

學員手冊與本契約牴觸者，其牴觸部分以本契約為主。 



 

 

第九條  青年參加指定訓練課程，參訓時數應達總課程時數三分之二以上。 

第十一條  本課程訓練費用為新台幣 45,360元整，符合補助資格者，由政府補助 100%。如 

參訓未滿總課程時數 1/3 需賠償學校訓練費用總額 50%之違約金(即：22,680 元)

，超過總課程時數 1/3則無需賠償。 

第十二條  乙方於受訓期間或結訓後，仍須配合本署、分署或訓練單位辦理不預告訪視、訓

練績效評估及追蹤考核。 

第十三條 乙方於受訓期間因行為不檢情節重大，或嚴重影響其他學員的上課權利，願無異

議同意甲方得視情節，為退訓或撤銷參訓資格之處理。 

以上契約條文經甲、乙方詳細閱讀後簽立，並各持正本一份，以茲遵守。 

 

甲方：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

代表人：覺文郁 

地址：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號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 

戶籍所在地： 

乙方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未滿二十歲之未成年者須經法定代理人(父母或監護人)同意) 

  身分證號碼： 

戶籍所在地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（訓練單位用印及負責人章） 



 
 

參訓契約書 
立契約書人： 

訓練單位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（全銜）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受訓學員：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訓練班別：110年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-太陽光電設置技術士暑期訓練班 

乙方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（乙方未滿二十歲且未結婚者須法定代理人(父母或監護人)同意） 

前開當事人基於確保訓練品質、訓練資源有效利用、保障受訓權益及維持訓練秩序等之

需要，經乙方報名參加甲方開辦之職業訓練，甲、乙雙方同意在訓練期間簽立契約如下： 

第一條  乙方於受訓期間應遵守甲方規定，完成訓練課程。 

        甲方於訓練期間應對乙方之學科、術科訓練課程之學習結果辦理評量。 

第二條  乙方於受訓期間，每節課均不得有遲到早退之情形，若遲到早退超過 15分鐘時應予

請假，請假按節以 1小時計。 

訓練期間因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，訓練地點之當地縣市政府公告該縣(市)、鄉、鎮

高中職以下停止上課者，甲方應擇期補課，補課期間視同正常上課，乙方因故未到

課者，應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。 

乙方未依規定辦理請假、或提出請假、離訓申請未獲甲方同意時，均以曠課論。 

第三條  乙方於參訓期間，經查獲有不符參訓資格、雇主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為其申報參

加勞工保險者或同時參加勞動力發展署暨各分署自辦、委託或補助辦理之其他職前

訓練或在職訓練課程，依下列原則處理： 

    一、如自始不符參訓資格，不得列入開訓名單，亦不得繼續參加該班次之訓練課程

。 

二、如確有工作事實，視為非失業者，依規定辦理離、退訓。 

三、如有受僱加保，卻無工作事實，應由乙方出具證明，且由甲方就乙方加保情形

，通報勞工保險局查處，並同意乙方依原適用對象別繼續參訓。 

四、如確有同時參加本署暨各分署自辦、委託或補助辦理之其他職前訓練或在職訓

練課程，乙方願無異議同意甲方為退訓之處理。 

第四條  乙方對於訓練相關設施，應盡善良使用及管理之義務，如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

發生訓練相關設施損害情事時，乙方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第五條  乙方為中央主管機關或其他法令規定之獎助對象時，甲方應協助乙方申請相關補助

或津貼。 

第六條  乙方未依約履行賠償責任時，乙方自願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八條接受強制執行

，甲方並得以本契約作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。 

第七條  乙方經甲方依據第一條評量其訓練課程成績合格者，甲方應發給結訓(業)證書，並

協助輔導就業。 

第八條  有關學員差勤管理、申訴管道、離、退訓作業及參訓學員聲明書等相關訓練規定，

由甲方訂定學員手冊規定辦理，並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，與本契約具同等之效力。

學員手冊與本契約牴觸者，其牴觸部分以本契約為主。 



 

 

第九條  青年參加指定訓練課程，參訓時數應達總課程時數三分之二以上。 

第十一條  本課程訓練費用為新台幣 45,360元整，符合補助資格者，由政府補助 100%。如 

參訓未滿總課程時數 1/3 需賠償學校訓練費用總額 50%之違約金(即：22,680 元)

，超過總課程時數 1/3則無需賠償。 

第十二條  乙方於受訓期間或結訓後，仍須配合本署、分署或訓練單位辦理不預告訪視、訓

練績效評估及追蹤考核。 

第十三條 乙方於受訓期間因行為不檢情節重大，或嚴重影響其他學員的上課權利，願無異

議同意甲方得視情節，為退訓或撤銷參訓資格之處理。 

以上契約條文經甲、乙方詳細閱讀後簽立，並各持正本一份，以茲遵守。 

 

甲方：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

代表人：覺文郁 

地址：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號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 

戶籍所在地： 

乙方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未滿二十歲之未成年者須經法定代理人(父母或監護人)同意) 

  身分證號碼： 

戶籍所在地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 

（訓練單位用印及負責人章） 


